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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industry, the Internet finance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Chi-
na’s financial market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the Internet finance industry, its drawback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knowledge of internet fin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Internet financial risk 
and risk supervis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d finds that China still has problems such as im-
perfect supervision system and lack of unified access standards in risk supervision. Then,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combined with the beneficial experience of foreign Internet financial 
supervision, we will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ternet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that con-
forms to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conforms to the policy orientation, so as to accurately control the Internet financial risk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finance industry healthy and or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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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金融业作为新兴产业，对于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

着互联网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本文从互联网金融基本知识入手，通过分析我国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风险与风险监管现状，发现我国在风险监管方面仍存在监管体系不完善、缺乏统一的

准入标准等问题，然后从我国实际出发，结合国外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有益经验，建立健全顺应国际发展

趋势、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符合政策定位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以此准确把控互联网金融风险，促进

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金融风险，风险监管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互

联网金融的发展，强化金融监管对策，保证其健康发展。”这说明了我国政府开始探索互联网金融监管

体系的创新，这也意味着对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监管问题，已经开始逐渐成为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

的重要关注点。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因此，

结合互联网金融发展现状，提出有益于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的举措就显得尤为必要。 

2. 互联网金融概述 

2.1. 互联网金融的定义和特点 

互联网金融(ITFIN)指的是把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传统的金融技术进行有机结合，依托于建立大规模的

数据库和云计算等方式，在开放透明的网络平台上逐步形成的功能化的金融业态及其相关的服务体系，

其中包括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金融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以及监管体系等，并具有信

息金融、平台金融、普惠金融和碎片金融等有异于传统金融模式的相关特点。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和互联网相合成的产物，属于金融范畴，因此它既具备了传统金融所具备的

共性风险，也具备一些新的特殊的风险[1]。由于目前与互联网金融模式相对应的金融监管机构职责尚未

明确，且现行的监管架构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把控不够及时准确，因此一些监管漏洞也逐渐显现出来。 

2.2. 与传统金融的区别和联系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其本质是传统金融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是传统金融和互联网

的高度融合。和传统金融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互联网金融是通过互联网来实现资金的流通和交易对接，

办理手续相对比较简便，周期较短，从而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减轻了交易的风险，进一步解决了风险控

制的问题；而且互联网金融的客户，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以及比较分散的个人客户，而这一部分传统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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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却并没有过多重视。 
虽然互联网金融有降低交易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加速资金融通等诸多便利，但由于其存在管理

弱、风险大、网络安全问题突出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因此，传统的金融行业在金融业仍然

具有重要地位。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力量，是对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同时也给传统金融行业带来了大

量的挑战和机遇。 

3. 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及风险监管现状 

3.1. 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概况 

3.1.1. 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风险及特点 
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业主要存在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技术风险和法律

风险等六类风险，这就使得互联网金融风险有区别于传统金融的特点。 
一是扩散速度较快。无论是通过移动支付还是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都具备着快速的远程处理功能，

这也为金融服务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使之更加的便捷快速，而互联网金融对科技的依赖，一定程度

上也会加快金融风险的扩散速度[2]。在互联网金融的网络环境下，偶然性差错或失误回旋的余地很小，

无形中增加了风险的扩散范围和补救成本。 
二是监管难度较高。各个网上银行的交易和支付过程，一般是通过互联网或者是移动互联网来进行

和完成的，由于该过程并不公开透明，而且虚拟化的交易使得业务的办理并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交

易对象也变得不确定，因而风险出现的形式更多样。此外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监管机构很难真

正了解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情况，并针对可能会出现的金融风险采取有效的监管手段。 
三是金融风险可能会导致交叉传染。传统的金融监管无外乎有包括分业经营、特许经营或者是设置

市场屏障等方式，从而可以将金融风险隔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3]。而在互联网金融中，这种方式的

效力被大大削弱，尤其是部分黑客的恶意攻击会使得防火墙等被破坏，各类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种类

之间的风险关联性越来越大，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突发性也较大。 

3.2. 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现状 

3.2.1. 缺乏监管准入市场标准 
相比于传统金融市场对于商业银行严格的准入条件，我国在互联网金融业并没有明确的市场准入标

准，准入门槛较低，网络核心技术、风险管理机制、内控制度等均未纳入市场准入标准，部分经营状况

不善的企业也能进入市场，而且金融机构本身也并未依据其法定的市场准入程序对机构进行注册登记，

这就使得对于判别互联网金融机构身份的合规性变得会更加困难，因此，对于机构的资信状况、资质等

信息也就无从判别；进一步讲，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无法获得切实地保障[4]。 

3.2.2. 监管法律滞后 
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隐蔽性、虚拟性等诸多特点，且其覆盖范围较为广泛，要想对其风险进行有效

地监管就显得尤为困难。虽然目前国家对于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相对完善的规章

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近几年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速度迅猛；另一方面，各项规章制度在实际执行的

过程中并未完全落到实处，这就使得现行的规章制度并不能完全适应发展迅速的互联网金融业，各项规

章制度的存在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此外，在实际监管过程中仍然不能做到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且

缺乏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业的合适的监管尺度，因此不可避免存在部分真空区域，究其根源，缺乏完善、

明确的监管体系以及监管技术相对落后是造成互联网金融监管现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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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征信体制不完善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更加透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再者互联网金融大大减

少了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一方面，有助于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减少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

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就意味着失信成本的降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违约行为的发生频率。健全的征信

体制有助于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现行的互联网金融征信体制虽然弥补了传统征信系统覆盖人群较少、

数据静态化等不足，但仍存在应用场景单一化等问题，征信体制的不完善必然会滋生对风险把控不足、

客户隐私保护力度不足等缺陷。 

3.2.4. 从业人员风险意识淡薄 
相比于传统金融业，互联网金融业缺乏严格的准入标准，这也就造成了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

状，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储备，且未经过系统的培训，没有严格的考核与录用标准，对该行业

的风险缺乏必要地了解；而传统金融业的从业人员需通过严格的考核机制才可准入，没有严格的培训与

准入标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业人员风险意识淡薄，加剧了互联网金融业从业风险，对行业监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3.2.5. 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的体制不匹配 
随着互联网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综合性业务模式逐渐兴起，这就意味着金融业混业经

营模式的兴起，这虽然丰富了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模式，不可忽视的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道德风

险、客户信息泄露、不公平交易等现象层出不穷；但是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并不能有效遏制这些风

险的发生，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分业监管模式甚至是互联网金融业提出了巨大的挑

战，迫切需要改革现行监管体制。 

4. 国际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经验借鉴 

4.1. 国外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总体框架 

国外对于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以及相关监管规则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目前国

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体系，且体系内各法规之间能够相互配合、相互促

进。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管理方面，国际上比较注重行为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对

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分析，进而针对各种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按照其业务性质、功能等来确定相对应

的监管部门以及所适用的规则，并根据业内形势的发展和改变来进一步改革和创新监管的理念，不断完

善和扩充现有的监管法规体系。例如，美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将互联网的融资划分为股权和借贷这两种

模式，分别交给金融市场监管机构、银行监管机构来进行监督管理；英国的 FCA，一方面在接受和认可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同时，也配套地推出一系列涵盖了 P2P、众筹等产品在内的监管细则。此外，国际互

联网金融行业的行业协会也通过制定详尽的行业标准来推动和鼓励同业监督，从而规范引导整个行业的

发展。 

4.2. 国际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分析比较 

目前，国际上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体系相对较完善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和新加坡等。与我国

的金融监管模式相比，美国的金融监管的模式更加多样化，实行差异化监管模式，美国以政府立法监管

为主，政府部门立法和行业内的自律监管并行的监管模式，更加注重对信息披露和准入标准的管理，并

且根据各类新兴金融形式来不断地调整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形成了一套覆盖面广、监管深入的监管体系。

英国的监管模式与美国大致相同，但英国更加注重行业内的自律监管，一定程度上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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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了政府的监管，并对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此外，监管方式的科技化

也是英国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本更多的是由国内的龙头企业，主要是网络企业来进行主导，

其中涵盖了大量关于银行、保险、证券等全金融行业的服务。相比于以上几个国家，新加坡的金融监管

比较特殊，它们更加注重业务的合规性，往往是通过设立一些高要求的从业标准和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

来逐步淘汰部分规模小、生存发展能力弱的资金信贷和财务公司[5]，与此同时，新加坡对本地规模较大

的商业银行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的措施，这对于完善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都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5. 完善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若干思考 

5.1.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是保证互联网金融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现有的对互联网金融

进行规范方面的文件不多，总体还是落后于行业的发展，且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十分有限，因此应当借鉴

国外的经验，在基础性法律法规、技术部门规章、金融新行业的规范性法律等方面来不断充实调整和完

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信用评级体系，逐步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征信系

统，收集大量的基础性的数据，逐步建立统一的完整的征信数据库，通过信息共享对进入该行业的机构

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规范市场准入标准，优化市场布局，以此来提高服务的整体水平[6]；此外，对于

部分存在监管真空的区域应加快立法进程，形成统一、规范的监管体系，进一步明确准入标准，从而鼓

励和引导互联网金融业健康、创新发展。 

5.2. 坚守互联网金融业监管原则与方式 

5.2.1. 监管原则 
对于我国互联网金融体系的监管原则，必须坚持底线思维，设定风险防御红线，因时、因地制定监

管相宜的监管措施，必须符合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要求，满足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的总体要求，必须

切实的保护消费者权益。充分把握国外监管规则，并结合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条例，维护公平竞争的市

场秩序。 

5.2.2. 监管方式 
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方式，应从分业监管、协同监管、制度监管和创新监管四个方面并行，并将

各种监管方式的优点统筹结合，避免重复和交叉监管的现象发生，增强监管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合理利

用有效资源，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行业自律组织的配合，弥补监管空白领域，增强行业透明度，

从而使得对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管更加的全面和完整，更加的高效有力。 

5.3. 明确监管主体与监管内容 

5.3.1. 监管主体 
监管主体的确立主要包括行政主体和行业主体两方面，应明确各自监管范围，建立政府和行业的综

合监管机制。一是行政主体，必须建立多个部门协调监管的立体监管格局，中央负责整体方针和政策的

制定，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各项监管政策的安排部署和细节落实，分行业确定监管主体，从而实现互联网

金融监管的全面覆盖；二是行业主体，应当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尤其是学习英国的模范典例，建立

行业自律协会，利用行业自律来代替政府的监管，维护行业内的竞争秩序，防范行业风险，从而建立统

一的行业服务标准[7]。 

5.3.2. 监管内容 
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其内容应至少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专业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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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模式，行业奖惩机制，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增强信息透明度；将互联网金融逐步纳入反洗钱监管

之中，加快机构内控机制建设，加强政府扶持，继续进行数据收集统计，保护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

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完善互联网金融备案系统等。 

5.4. 培养专门的风险监管人才 

由于互联网金融业涉及到互联网信息和金融两个行业，此外这两个行业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且具

有各自行业的特点，因此面临的风险也更加多样化、复杂化。而目前的互联网行业人才并不能完全适应

现行的监管体系，部分从业人员未经过系统地培训，对风险缺乏必要地了解，互联网金融的从业人员应

当具备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监管部门应当明确自身的监管重点，培养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

方面都能够精通的专业型人才。 

5.5. 完善征信机制建设 

目前的互联网金融征信体制事后反馈与约束力度不足，对于一些信用违约行为大多依靠中国人民银

行的征信系统黑名单进行约束，并不能有效遏制恶意取得授信等行为。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从深度和广度

两个层面完善互联网监管立法体系，统一征信标准，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增强信息透明度，使

各方参与者的信用状况透明化，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加大失信行为惩戒力度，此外增强企业法制意识，

构建并完善互联网金融业全方位、多层次、透明化的征信体制，从源头上降低互联网金融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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